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27648]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吉大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珠香吉税社催告字〔2026〕108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珠海市海津龙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440400068489113T单位社保号：110200194399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钟奇君 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：440400196412014515
单位地址：珠海市吉大情侣南路D6栋481号商铺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于2025年7月8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》（珠香吉税社征决字〔2025〕8号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缴纳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（大写）肆万柒仟肆佰贰拾柒元壹角陆分￥47427.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（2011年7月1日后欠缴社会保险费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）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 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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